
包头市《红色物业建设规范》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自治区党

委和市委关于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物业行业党的

建设工作质量，着力破解社区治理和物业服务的难点问题，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020 年 5 月，包头市委组织部、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印发<关于加强物业行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包组通字〔2020〕

39 号）文件，明确了物业行业党建工作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出台了《物

业服务企业党建工作十二条措施》和《业主委员会党建工作九条措施》。按

照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安排部署，决定成立由相关领域的

专业技术人员和具有标准化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的标准起草组，制定起草包

头市《红色物业建设规范》。

本标准由包头市委组织部、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联合包头市委组织部、包头市

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包头市物业管理协会、包头市宝德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包头市职业技术学院起草。

本标准起草小组成员:曲永宪、关建军、李江、付融冰、张慧琴、李朝

英、段伟、李月玲、王晓辉。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开展红色物业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在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中一项

开创性、挑战性的工作。按照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



物业服务行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力争通过 3-5 年的努力，对物业

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并推广一批重要经验，形成

一批党建工作品牌，按照工作要求能落实、主要做法有特色、措施经验可推

广的标准，着力破解社区治理和物业服务的难点问题，达到社区治理规范化

科学化，社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以党

建引领社区建设和物业行业发展的格局。

三、标准的研究、起草过程

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把红色物业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第一时间组织包头市委组织部、包头市物业行业

党委、包头市物业管理协会、包头市宝德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包头市职业

技术学院等 5 家单位的相关人员成立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和编制计划。

起草小组通过查阅总结大量红色物业指导文件和资料，结合外部调研和

走访，在参考其他地区经验和总结我市物业行业领域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出

地方标准的框架及主要内容，初步确定了标准的各项技术要素，编制了标准

草案。

标准草案经历了三次集中讨论修改：

第一次小组讨论主要针对标准草案的框架结构，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市物

业服务行业领域发展的实际，围绕“范围、文件、定义、机构、制度、实施、

诚信”七个方面初步确定架构。

第二次小组讨论主要针对标准的内容完善，结合物业企业的特殊性，针

对性补充了党建引领物业的有关专业术语，对制度建设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第三次小组讨论主要针对物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补充完善，细化

信用评价的具体要求和措施。



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进行多次的群组讨论，经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对收到的意见汇总整理，群组讨论采纳合理建议，进一

步修改完善。

最后，送审稿以函审形式进行专家评审。

四、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结合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印发的相关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以依法科学有序指导物业企业党建引领工作为出发点，以“科学性、可操作

性”为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标准内容通俗易懂，便于操作，为物业企业做好

红色物业工作提供有效指导。

（二）标准编制依据

依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物业行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包

组通字〔2020〕39 号）、《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 3 部分：物业管

理 》、《社区服务指南》、《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城乡社

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威海市红色物业建设规范》、《内蒙古自治区办公

楼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内蒙古自治区商业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内蒙古自

治区居住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内蒙古自治区医院物业管理服务标准》等文

件。

五、主要条款

本标准主要由七部分构成：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组织

机构、制度建设、实施、诚信建设。内容涵盖物业企业红色物业工作机构成

立、方案制定、具体措施、红色宣传、诚信体系建设等。为物业企业有序开

展红色物业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

六、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结合了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印发的相关文件



及物业企业在党建引领物业工作实践中积累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在已有相关

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包头市物业行业领域实际，进一步完善细化形成，

更加突出了可操作性。由于对红色物业工作认识目前仍然处于不断的深入研

究之中，且编写时间仓促，如有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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